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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全资子公司管道科技为友发集团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担保方  

2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科技 

 

 本次为上述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35,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提供担保具体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决策效率，全资子公司管道科技拟为公司提供合计

不超过 35,000 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为公司。 

2、管道科技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名称 预计 2021 年对公司的担保额度（万元） 

友发集团 35,000.00 

合计 35,000.00 

3、担保方式：保证、抵押及质押等。 

 

（二）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之一陈克春（持股比例 4.16%）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了关于管道科技对友发集团提供担保的临时提案，经审查，该提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其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与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12-26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元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津 

注册资本：126,955.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PP-R 管、PE 管、螺旋钢管制造、

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铁精粉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机器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二）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04-22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 1 号增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防腐保温管、双金属复合管、钢套钢蒸汽管、水泥砂浆衬

里及水泥砂浆配重管、不锈钢管、螺旋钢管、承插式钢管、热镀锌钢管、PP-R 管、PE 管、PVC 管、铜

管、管件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管道工程安装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

制进出口的除外）；自有厂房、机械设备租赁；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

易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本公司 544,223.61  185,305.06  179,621.61  358,918.55  768,316.50  85,289.92  

2 管道科技 70,360.13  51,197.58  46,644.37  19,162.55  132,802.94  5,434.49  

 



三、调剂及其他事项  

管道科技对友发集团提供贷款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此额度可以与同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关于预计 2021 年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中的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公司的担

保额度调剂。如在批准期间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公司的，对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

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 融资期限、利率、

种类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或各子公司负责人代表公司及子公司签署

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信托、租赁、银行承兑汇

票、国内信用证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

司承担。 

公司为增强授信、担保能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各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可按照金融机构的

要求为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额度内提供担保，具体提供担保的自然人和担保金额，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金

融机构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经营

情况正常，具有偿债能力，不会增加公司及被担保公司的潜在负债；同时可以简化日常审批程序,提高工

作效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内，对控股子公司及母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10,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6.67%。以上担保均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